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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發展書院通識特色課程，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問題解

決及跨領域實作等綜合能力，特訂定本要點提供學生主動規劃發展課程之機會，建立師

生共學校園文化。 

二、本要點所稱書院通識特色課程，依申請方式分為「開課型」及「認證型」二類自主學習

課程。 

三、開課型自主學習課程係指學習內容與方式由學生自主規劃，或師生共同規劃設計之課程，

得由本校專兼任教師或具教師資格之專任研究人員授課或指導。 

(一)課程名稱及學分數：課程名稱為「自主學習專題：○○○（學習主題）」，學習時

程以一學期為原則，學分數為一至二學分。 

(二)申請：本校學士班在學學生一人以上，依通識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公告事

項，檢具自主學習計畫書及相關申請文件。 

(三)審查：自主學習計畫書須經本中心提送書院教育領域小組審查，再經通識教育委員

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開課。 

(四)鐘點計算與經費來源： 

1. 課程預算上限以課程指導費及教授授課鐘點費乘以學分數乘以上課週數計，相關

經費由政府補助款或本校自籌收入支應。 

2. 本校專兼任教師或具教師資格之專任研究人員依教育部規定及實際授課時數給付

鐘點費，惟不納入當學期基本授課時數內計算。 

3. 開課教師負責課程規劃經營與成績評定，並得支領以碩士班論文指導費為支領標

準之課程指導費。 

四、認證型自主學習課程係為鼓勵學生發展問題解決和創新實踐能力，得經相關領域教師輔

導或獨立完成學習計畫。 

(一) 課程名稱及學分數：課程名稱為「自主實踐學習」，學習時程不限，學分數以一學

分為基本單位，採計上限二學分。 

(二) 申請：學生於學期期間皆可提出申請。 

(三) 審查：學生應於每學期受理認證期間繳交學習檔案，由書院教育領域小組統一審理。

考評方式採通過或不通過，通過則獲得學分認證，並得擇優獎勵。 

五、本要點有關申請表件、申請期程、審查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中心另行公告。 

六、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及通識教育委員會決議辦理。 

七、本要點經通識教育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本要點自一一二學年度起施行。 


